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獎助金使用辦法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三日學生大會通過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九日學生大會修改 

二Ｏ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會員大會修改 

二Ｏ一八年三月十九日會員大會修改 

二Ｏ一八年十月一日會員大會修改  

二Ｏ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會員大會修改 

二Ｏ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會員大會修改 

二Ｏ二五年三月七日會員大會修改 

二Ｏ二五年九月十九日會員大會修改 

 

壹、獎助金來源及申請對象 

 

一、 本獎助金來源為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移交的獎勵金為主。 

二、 本獎助金開放於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會員申請，學生會會員得以小組或個人名

義提出申請。 

 

貳、獎助金適用範圍 

 

一、 學生會會員辦理與本所相關之校內或校外公共事務為適用範圍。 

二、 學生會幹部群用以處理公共事務的支出，包括專案、修繕、購置設備等。 

三、 學生會會員參與學術活動。 

四、 本獎助金優先獎助非獲取學分之課程的相關活動或支出。可獲取學分之課程的經驗相關活動或支 

出，應優先向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辦申請公共事務獎勵金。 

五、本獎助金不得用於任何形式之工讀金支付。 

 

參、獎助金申請方式及審核程序 

 

一、 學生會會員申請公共事務專案需撰寫計畫書，向學生會提出申請。計畫書應包括：申請人資料、專

案內容、執行時間、預算金額、成果呈現方法等。 

二、 學生會會員申請補助學術活動，需事先撰寫申請書，向學生會提出申請。申請書應包括：申請人資

料、學術活動內容、預算金額、參與形式，與同學分享學習成果的方式等。獎助金補助範圍只限參

與學術活動期間之交通費用、住宿費用，及主辦單位收取之報名費或註冊費。 

三、 申請者須於每學期開始後十四天至學期結束前十四天之間任何時間向會長提出申請。提出申請後於

下次學生會幹部會議另組獎助金審核小組討論。若該申請具急迫性得於非幹部會議時另召開獎助金

審核會議。 

四、 獎助金審核小組之審核委員由會長、副會長、財務部成員組成，並視獎助金申請性質需由其他部門

成員一同組成。審核以合議為原則，必要時以會議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為通過。 

五、 申請者不得為該次審核小組之審核委員，若審核委員於該次審核小組直接或間接使本人獲取相當利

益者，應自行迴避。 

六、 若審核結果為不予通過，當次會議需作成不予通過之說明理由回覆申請者。若資料不全，審核小組

得於當次會議要求申請人補充說明及提供必要資料，若經由補件後通過審核，補助日期由提出申請



日期起算。若申請者無法於該次會議完整說明與提供齊全資料，該案延至下次會議討論，延案以一

次為限。 

七、 本獎助金並無限制每位會員每學年之申請次數，但每學年只可以獲得補助公共服務及學術活動至多

兩次。 

七之一、原則上本獎助金將優先提供給當年度第一次申請的同學，第二次申請時需有餘款才可核准。 

七之二、一學年的計算方式為每年的 8/1 至隔年的 7/31。 

八、 學生會若以獎助金作為公共事務專案主要經費來源，應提交予會員大會，經出席會員充分討論，並

由出席會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肆、獎助金申請金額及運用金額上限 

 

一、 學生會會員申請的公共事務專案預算金額上限為新臺幣貳萬元正。 

二、 以學生會名義申請的公共事務專案，並以獎助金為該專案主要經費來源，其專案金額不訂定金額上

限，但需按第三章第八點經由會員大會同意始得通過。 

三、 學生會會員申請補助參與學術活動金額上限為新臺幣肆仟元正，或得以活動主辦單位收取之報名費

或註冊費總額百分之五十為上限，且不超過新臺幣壹萬元正。 

四、 該年度獎助金運用，原則以不超過該年提撥金額為當年度金額上限。如有特殊情形，得視其當年度

獎助金申請狀況調整，超過該年提撥金額之部分，應提交予會員大會，經出席會員充分討論，並由

出席會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伍、審核通過之獎助金執行方式 

 

一、 學生會會員申請的專案審核通過後，學生會於七天內撥款審核通過預算之百分之七十予該專案負責

人。該負責人於活動結束十四天內提交報告，並檢附單領據至相關財務負責幹部，經財務負責幹部

審核後，學生會於七天內撥付實際支出之剩餘未撥款金額。若實際支出低於審核通過預算之百分之

七十，該負責人需回繳未使用之部分 

二、 學生會會員申請補助參與學術活動審核通過後，學生會於七天內撥款審核通過預算之百分之七十予

該會員。該會員參與活動並按計畫分享學習成果後十四天內，檢附單領據至相關財務負責幹部，經

財務負責幹部審核後，學生會於七天內撥付實際支出之剩餘未撥款金額。若實際支出低於審核通過

預算之百分之七十，該會員需回繳未使用之部分。 

三、 學生會以獎助金作為主要經費來源之公共事務專案，按學生會內財務運作流程進行，專案結束後檢

附單領據至相關財務負責幹部，經財務負責幹部審核後，撥付實際支出之剩餘未撥款金額。 

四、 若因專案調整、取消、執行或成果驗收期間內未達成或其他原因未使用之預先撥款款項，應悉數退

還予學生會，並提交報告說明。若通知後未退還款且屢勸不還者，喪失日後所有獎助金的申請資格。 

五、 公共事務獎助金專案以當學年度結束前執行完畢為原則；若為跨學年度案件，以審核日之下一學年

度為限。逾期未完成且未申請展延者，取消補助並依前條辦理。 

 

陸、本辦法由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會員大會訂定及修正，通過後立即生效。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獎助金使用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參、獎助金申請方式及審核程序 

 

第七條、本獎助金並無限制每位

會員每學年之申請次數，但每學

年只可以獲得補助公共服務及學

術活動至多兩次。 

 

同時新增七之一、七之二條： 

第七之一條、原則上本獎助金將

優先提供給當年度第一次申請的

同學，第二次申請時需有餘款才

可核准。 

第七之二條、一學年的計算方式

為每年的 8/1 至隔年的 7/31。 

參、獎助金申請方式及審核程序 

 

第七條、本獎助金並無限制每位會

員每學期之申請次數，但每學期只

可以獲得補助公共服務及學術活

動各一次。 

 

一、現行條文以「學期」

區分，一方面對於申請的

同學比較不利，例如：若

有人一年內想申請的時間

位於同於學期，第二次就

無法申請；除此之外，對

於學生會而言，要去區分

上下學期的申請資格，也

會增加工作量，希望能藉

由修改章程改善此問題。 

 

二、新增七之一、七之二

條，是希望將規費制定清

楚，將來有疑義時，能有

章程背書。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獎助金使用辦法附則 
二Ｏ二五年四月十五日學會會議決議 

公共事務獎助金專案展延辦法 

1. 時間：每學年結束前（7/31 23:59 前，以信件收件時間為基準） 

2. 申請方式：寄 e-mail 到所學會信箱。內文須說明：執行現況、已支出款項、展延理由、

展延後的規劃。提出申請後於下次學生會幹部會議另組獎助金審核小組審議。 

3. 資格限制：由原申請人提出。團隊原申請人若為休學狀態或已畢業，需另外推派團隊代理

人申請展延。 


